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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官版座談 

 經過 24天的學運，服貿的程序正義問題已經是七成以上的全民共識，就是

應先立法監督條例再審查服貿協議，不管官方準備接受或繼續突圍，第二階段的

全民議題應是服貿是否有內容正義，這是尚待全民凝聚共識的。經濟部啟動校園

服貿座談，先前的清大、陽明、台北大學、北科大等場次都因只有正方座談人而

流於政令宣導，在交大學生社團向校方與學聯會"強烈"要求下加了反方座談人，

學生找我去時我本來不想去，因為不想過度曝光以及參加有正反方對立的場景，

但想說前面已經參加過服貿兩場公聽會、五場記者會、四場給學生的演講，再多

講幾場也沒差，但我的專業是資通訊與其安全，NCC副主委講的東西我可以回應，

經濟部長講的我要怎麼回應呢？所以我就整理了台大經濟系鄭秀玲主任與中興

陳吉仲特聘教授等許多經濟學者的分析報告，當作我的"常識"，準備座談時提出

來，然後帶著"邏輯"的腦袋參加座談。 

到了會場才發現還有一位交大科法所副教授也是正方，根本是 3打 1的不公

平場景，議程是部長講 30分、NCC副主委 10分、另一位 10分、我 20分，然後

Q&A，是極度不公平的議程設計，但結果是他們三位就講了 45、15、15共 75分，

當部長超時 10分鐘時我就知道部長的策略是要壓縮學生 Q&A的時間，因為主辦

單位學聯會不知為何都沒提醒他，所以他超過 10分與 15分時我就提醒他避免壓

縮學生 Q&A時間，他們三位一個講服貿條文與經濟議題、一個講二類電信、一個

講國際經貿法，我只好要求學聯會主持人給我更多時間，因為我必須花時間先就

經濟與國際經貿的議題回應他們再回來講電信，並向在場的交大校長(最近在媒

體說抱歉沒把學生教好，以及跟一級主管說她看中天新聞龍捲風看到半夜兩點)

抱怨應該安排正反方有相同人數與時間，校長就說都是學聯會安排的。過程中還

發生一件插曲，學生在 9:20PM我剛講完後拿著平板電腦到台上給我看，網頁顯

示中央社在 8:55PM 時就在網站上發了新聞稿，內容是部長與副主委談話大概以

及"學生發問踴躍，部長一一回答"，也沒提到有反方代表，8:55PM 我還在引言

根本還沒進入 Q&A它就發新聞稿說學生發問踴躍，中央社明顯造假新聞，為了粉

飾太平假裝我不存在，我便提出請現場中央社記者舉手，但根本沒來，引起學生

軒然大波，學生還要求 NCC副主委要處理，這個政府連新聞都可以造假，服貿說

帖與論述當然也可以造假與欺騙! 

最後座談結束前我問現場超過三百位學生，是否贊同部長的論述，竟然只有

一人舉手贊同，有六成五舉手反對，這場帶有辯論性質的座談勝負立判，兩位"

服貿"部長在交大校園踢到大鐵板，在我心裡他們只不過是領薪水執行馬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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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前聯電副董也在場，我不小心舉了聯電跟台積當例子，說明中國當年要爼擊

台灣半導體製造業，結果聯電被騙去中國導致不專心提升技術，從一隻老虎變成

一隻小貓，我要跟他抱歉，因為我當時忘了他當過聯電副董，不過他在座談結束

時對學生發言說除非未來要從事政治生涯，不然還是回到自己分內工作比較好，

我當場不表同意跟學生說，不管從事甚麼生涯作為公民都應該關心社會議題。 

 

服貿內容的不正義 

 九個月前我就被告知服貿協議開放第二類電信，接著在公聽會期間我被邀請

去講這項的資安與國安問題，事實上這只是 64項開放項目中其中一項，後來才

認識台大經濟系鄭秀玲主任，因為跟她參加了幾場的記者會，所以我也了解了更

多服貿的其他問題與後果，當然我也看了很多的報告與分析建立"常識"，這些問

題包括(1)簽署條件不對等(雖然對岸開放 80 項但限制比台灣緊)、(2)Z>B(利大

於弊)的 Z被少數財團拿走、(3)先服貿再貨貿次序不對(市場通路會先被掌握)、

(4)先簽中國再簽美日歐次序不對(鎖進中國化而不能國際化)、(5)貧富差距擴大

(資本家得利但受薪階級因更多投資與人力替代性而受害)、(6)實質薪資持續下

滑(理由同上)、(7)中資人員透過工作簽證變相長期居留(600萬台幣可來兩人)、

(8)房價持續上漲(買房是最簡單投資)、 (9)專業人才外流(醫療與金融等人員西

進)、(10)健保責任義務不公平(中資駐台人員權力一樣但義務少)、(11)社會文

化價值衝擊(大量中國老闆、幹部與文化進駐)、(12)言論出版自由扭曲(中資透

過掌握印刷與廣告業操弄)、(13)國家機器協助競爭(中國政府資金協助爼擊台灣

特定產業)，這還不包括透過資通訊服務的個資外洩、網路監控與網路封殺。我

必須花點時間在座談時以"常識"論述這些 B，以及誰拿走了看起來沒甚麼"長進"

的 Z，讓學生也可用"常識"判斷，就像陪審團用常識判斷對錯。 

 

資通訊開放的資安與國安問題 

 64 項開放項目中有兩項是跟資通訊有關，一是電腦與相關服務，二是第二

類電信特殊業務的存取、轉存與數據交換，電腦與相關服務包含各種資訊產品與

系統的銷售、開發與維護，這裡的資安問題是個資外洩，而且可能是"大規模經

常性"而非"單筆偶發"的外洩，如果在台灣的中資"承包"、"轉包"或"勞務派遣"

政府部門或大型金融等業者之資訊系統開發或維護，這將是早晚一定發生的事，

只不過這個"大規模經常性"外洩對象不是到駭客手中，而是透過中資到國台辦與

中南海。第二類電信的資安問題是網路監聽與網路封殺，技術細節可參考網路上

的懶人包，簡單講二類電信就是網路服務，特殊業務就是服務非一般大眾的企業，

所以第一批遭殃的是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中資以超低價格與全套服務很容易吸

引欠缺資通訊專業人員的中小企業。特殊業務的數據交換所鎖定的第二批目標是

同為企業的第二類電信業者，中資業者可以不需直接面對用戶建立遠傳、台固、

亞太、中華電信等之間的數據交換中心，躲在第二線一次完整掌握用戶的網路流

量，或者循序漸進先跟遠傳談機房移轉外包(需二類執照)或委外管理(不需二類



3 
 

執照)，先掌握一部分，再拓展到其他電信業者。 

當中資只掌握遠傳時，它就會開始對遠傳用戶及跟遠傳用戶通訊的用戶進行

網路監控(聽網路封包掌握通訊內容隱私)，當中資掌握更多電信業者，它就會升

級到網路封殺(阻擋特定網站與通訊內容)，中國網路環境早就將網路監控與封殺

都做得很好，所以不會有茉莉花革命，香港因為中資掌握不少香港電信業股份，

已經正式進入網路監控階段。更可怕的是，當監聽對象鎖定是政治人物時，資安

問題馬上變成國安問題，只要官員或立委的隱私或不法被中資業者掌握，便可要

脅其執行特定政治任務或政策，"綠委"也會直接變紅色，言論立場立即改變。另

一個拉扯的力量是中國市場的 Z，中國對台資在資通訊的開放範圍只限福建省，

只要遠傳等台資企業進入營運之後，一定會想開放至全中國，中國政府很容易利

誘遠傳回台灣要求進一步開放事關行動與固接電話的第一類電信，這策略是很簡

單的引君入甕。 

 

官方辯解的模式 

 大概被批評"跳針"久了，經濟部長與 NCC副主委的報告與Q&A模式有些改變，

除了政論宣導提供較細的說帖之外，也對常問問題提出回答，但他們犯了三類錯

誤:故意不講重要關鍵、以文字與條文遊戲模糊議題、邏輯論述不通。我舉幾個"

經典"例子點出他們的誤謬:(1)經濟部長駁斥黑箱作業時說已經辦了多少場公聽

會、座談會、產業諮商與專案報告，但重點是這些溝通的結論是否有變成修改服

貿條文的依據？還是都不用修？如果心態沒變，再辦一千場公聽會也沒用，部長

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這跟要求立法院只能審但一字不能改一樣錯誤，再則談判代

表只說有 120人，但為何不公佈名單？不公佈就是黑箱！(2)部長說許多項目先

前已開放但中資來的很少所以不用擔心服貿，但我說中國政府要求中資業者等服

貿過後配套條件較佳可以連錢帶人來時再進入，這個重要關鍵官員故意不講。(3)

部長又說我們開放的是 WTO-比較少而中方開放的是 WTO+比較多，這根本是欺騙

的文字遊戲，因為我們加入 WTO時是以"已開發國家"加入所以開放標準較高較多，

而中國是以"開發中國家"加入，開放標準較低較少，所以我們的 WTO-比他們的

WTO+標準高且多。(4)又部長與另一位副教授都說這些開放項目都列在 WTO開放

項目中所以要開放，這更是故意蒙蔽重點，WTO只訂原則，會員國兩兩之間可以

就雙方敏感項目協議開放與否，不然就不會有日本要跟別國討論以日本稻米市場

換取對手國的汽車市場。(5)副教授又說跟其他國簽貿易協議都是行政命令通過

而無需經立法院審查，但他忽略中國是敵對國家，其他國家並沒有打算把我們吃

掉。(6)部長又說 ECFA的效益已經看見，所以再簽服貿效益會更大，但是他都不

提 ECFA後台韓在中國市場的市佔率一個下滑一個上升。 

(7)NCC 副主委很離譜的說一般業務與特殊業務只差後者才能連上國際線路，

我馬上指正他另一個差異是特殊業務是面對非一般用戶的企業與電信業者。(8)

他又說只能提供封閉網路，我說中資業者幫企業的三個分公司連在一齊然後不上

網際網路這樣能幹嘛？(9)中方人員不進機房也是 NCC的三管五卡之一，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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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籍幹部不能進去機房但台籍員工可以，這樣合理能管到嗎？那不是 ISO27001

的管理標準可解決的，況且他不會透過網路遠端進入機房設定的方式或命令員工

拿他要的資料？我們連署三百多名的電機資訊教授告訴你對於有敵意的中方，應

該採取預防不讓他進來，而不是讓他進來後補救的三管五卡！ 

 

笨蛋!問題不在開放而在產業升級! 

 看看韓國的策略，它是努力產業升級同時開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而且是先

與先進國家談再與開發中國家談，這個硬道理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只有在本身產

業競爭力夠時，開放才會有橫掃市場的效果，否則除了目標市場穿透力不足，更

只會讓更多本身的弱勢產業遭殃。先跟先進國家簽的背後原因更有趣，它是誘導

本土產業提升的利器，本土企業會因為鎖定歐美日等高階市場而在產品與服務上

創新提升技術與品質，因此就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就像跟優秀的朋友多在一齊，

自己自然也優秀起來，如果整天跟卑鄙倭措的朋友在一齊自己當然向下沉淪，如

果這個朋友很大隻，那你更變成他的跟班，這個道理經濟官員如果不懂就該下台。

所以我在座談 Q&A時說"笨蛋！問題不在開放而在產業升級！要開放也是先跟歐

美日先進國家再跟中國！"。 

 

先走進中國就走不到全世界! 

 反觀馬政府這六年來的經濟政策只有"對中國開放"五個字，沒有產業升級的

策略，連產業升級的口號都沒有，也沒有努力對歐美日先進國家開放。經濟部長

在座談會犯的邏輯上最大誤謬與欺騙是: "現在要加入 TPP中國會阻撓，要先跟

它簽完服貿它才會讓我們加入 TPP"，TPP以美國為首，中國是否有能力阻撓是一

個問題，退一萬步講，假設中國不同意我們就無法加入美國為首的 TPP，那我們

在簽完服貿後中國會同意台灣加入 TPP嗎？我如果是中國政府，你台灣跟我簽完

服貿後我打死都要堅決反對台灣加入 TPP，這樣你就會跟我綁得更緊跑不掉，因

為中國不是抱著跟台灣交朋友的心態，它是要把台灣佔為己有，變成自己的小老

婆，哪有把你騙娶進門後還允許你去交男朋友的道理？因此我們跟中國若簽完服

貿後面要跟別國簽的話中國每個都會出重手阻撓，甚至跟該國翻臉，確保台灣以

它為腹地，就像香港一樣，從一個國際明珠變成另一個逐步跟中國同化的暗淡無

特色城市。因此我說"先走進中國就走不到全世界了"。顯然這些邏輯學生聽進去

了，座談官員的邏輯能力比學生差很多或只求馬意是瞻？ 

 


